川北医学院文件
川北医发〔2017〕69号
关于印发《川北医学院学生奖励办法》的通知
校内各单位：
《川北医学院学生奖励办法》已经学校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川北医学院

2017年8月28日 

川北医学院学生奖励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激励学生奋发向上，积极进取，学校对在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或者在思想品德、学业成绩、科技创造、体育竞赛、文艺活动、志愿服务及社会实践等方面表现突出的学生，给予表彰和奖励。依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对学生的表彰和奖励采取授予“三好学生”称号或者其他荣誉称号、颁发奖学金等多种形式，给予相应的精神鼓励或者物质奖励。坚持精神鼓励和物质奖励相结合，突出精神奖励的原则。

第三条  在当学年或评选过程中受纪律处分的学生，取消其在奖学金、荣誉称号等方面的申请资格。对获得奖励的学生，如经查实存在弄虚作假、违法违纪或道德品质方面的问题，取消荣誉资格，并收回证书和奖金。

第四条  参加各种奖励评定的学生，必须完成当学年教学计划安排的全部课程及当学年所选课程的学习，并通过考试取得成绩。

第五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校接受普通高等学历教育的本科、专科（高职）学生。

第二章  奖励种类
第六条  学校设立以下荣誉称号：
（一）党组织方面： 

1.个人：

（1）百名优秀学生党员； 

（2）优秀实习生党员； 

（3）优秀学生党务工作者。
2.集体：

先进学生党支部。

（二）团组织方面：

1.个人：

（1）十佳共青团员；

（2）优秀共青团员；

（3）优秀共青团干部；

（4）明星会长、优秀会员； 

（5）社会实践先进个人。

2.集体：

（1）红旗团支部；

（2）优秀团日活动；

（3）明星社团、优秀社团；

（4）优秀实践团队。

（三）行政方面：

1.个人：

（1） 三好学生；

（2） 精神文明标兵；

（3） 优秀学生干部；

（4） 文体活动积极分子；

（5） 社会实践积极分子；

（6） 优秀实习学生；

（7） 优秀实习学生干部

（8） 优秀毕业生。

2.集体：

（1） 先进班集体；

（2） 五好寝室。

第七条  学校评定以下奖学金：

（一）国家奖学金； 

（二）国家励志奖学金；

（三）学年奖学金；

（四）优秀新生奖学金；

（五）社会和高校设立的其他奖学金。

第八条  学校各种奖励和奖学金的评定条件及标准详见各具体评定实施办法。

第三章  评审办法

第九条  学生党组织方面的奖励由组织部、各学生党总支牵头组织评审；团组织方面的奖励由校团委牵头组织评审；行政方面的奖励和各类奖学金由学生工作部（处）牵头组织评审。

第十条  学校对各项奖励和奖学金的评审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公布的各类评审条件及标准基础上，由个人或集体向各院（系）提出书面申请，各院（系）经初评会议进行评选后将拟奖励名单报学生工作部（处）审定、公示，后报学校研究决定。

第十一条  学生个人当年或评选过程中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能获得奖励或者奖学金：

（一）违反党纪、团纪或校纪，受到处分者；

（二）学生手册其他文件中规定不能获得者。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二条  在学校接受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学生、港澳台侨学生、留学生和研究生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2017年9月1日起施行。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川北医学院学生工作部（处）负责解释。

抄  送：学校领导。
学院办公室                              2017年8月28日 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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